
 

民眾提供醫療機構 COVID-19 快篩試劑檢測切結書 

個案姓名：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，

於    年    月    日使用家用抗原快篩試劑檢測結果陽性，

採檢陽性試劑為個案本人所有，並提供醫療機構做為確診之判

定。以上資料確實無訛，如有偽報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。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立切結書人身分證字號： 

與個案之關係為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附件一 


